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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殡葬管理，规范做好无人认领遗体处置工作，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自治区《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内民政发〔2018〕10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无人认领遗体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存在以下情形的遗体：
（一）死者姓名不详，身份不明的；
（二）死者姓名、身份清楚，但无法通知其家属、有关单位（组织）或者其家属、有关单位（组织）拒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无法火化的。
第三条  对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由医疗卫生机构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对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由公安部门负责对遗体进行检验、拍照、登记和收集遗物，建立DNA检测报告和照片档案，并由公安机关出具相关手续，通知殡葬服务机构及时接运和保存遗体。
其中对经医疗卫生机构抢救无效的非正常死亡遗体，由医疗卫生机构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第四条  遗体接运由殡葬服务机构承办，除特殊情况外，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承办。殡葬服务机构凭借以下手续接运遗体：
（一）对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殡葬服务机构凭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手续或者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接运；
（二）对非正常死亡的无人认领遗体，殡葬服务机构凭公安部门出具或签注意见的相关手续接运，其中，对未知名的遗体，办理民警需出示警官证并跟随前往殡葬服务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第五条  遗体存放最长期限不超过90日，超逾期限的，民政部门应商办理部门进行处置。
第六条  对涉及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医疗纠纷等情形的无人认领遗体，按照以下方式处置：
（一）涉及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遗体。
1.对身份不明的尸体，由法医提取人身识别检材，并对尸体拍照、采集相关信息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填写身份不明尸体信息登记表，并在市级以上报纸刊登认尸启事。登报后三十日仍无人认领的，经旗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出具《尸体处置通知书》。
2.对身份已确定且有家属的遗体，待尸体检验报告确定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书面通知死者家属在10个工作日内处理遗体，通知日期以《尸体处理通知书》载明的日期为准；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办理殡殓手续的，由交通事故处理部门记录在案，并经旗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由旗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置遗体，逾期存放费用由死者家属承担；
3.对身份已确定但无家属、家属不明或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无法通知或通知后家属拒绝认领的，经旗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时向殡葬服务机构出具《尸体处置通知书》；
4.因宗教习俗等原因对尸体处置期限有特殊需要的，经旗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时出具《尸体处置通知书》。
（二）涉及刑事案件及其他非正常死亡的遗体。对已查明死者身份、判明死因和案（事）件性质等没有继续保存必要的，由办案单位通知死者家属认领处理；对无法通知或通知后死者家属拒绝认领的，经公安机关批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出具《尸体处置通知书》。对认领遗体后拒不处理或收到公安部门出具的《尸体处置通知书》后30日内仍未处理遗体的，经旗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保留与死亡原因相关的脏器样本,并对尸体进行拍照或录像后出具《尸体处置通知书》，书面通知殡葬服务机构处理遗体。
（三）涉及医疗纠纷的遗体。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遗体应移放太平间或者殡仪馆等指定的场所，遗体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14日。患方拒绝将遗体移放殡仪馆等指定场所的，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置，殡葬服务机构依规配合做好患者遗体接运工作。
第七条  对无法确认死者身份的未知名遗体，公安机关应当登发认尸启事，对排除刑事案件的未知名遗体在登发启事或公告后30日内仍无人认领的，经旗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并出具相应手续，书面通知殡葬服务机构处理遗体。因案情或调查需要延期存放的，公安机关应办理延期存放手续，每次延期不得超过30天，最长期限不超过90日。如遇极特殊情况，报经旗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可延长遗体保存期限，书面通知殡葬服务机构。
第八条  如无人认领遗体在公告期内有家属、有关单位（组织）认领，认领人或单位（组织）须凭相关法定材料到殡葬服务机构办理认领手续。认领后逾期不处理遗体的，参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执行。
第九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无需公告，殡葬服务机构可以对遗体进行火化处置：
（一）家属、有关单位出具相关手续，并以书面、视频录像等方式明确表示放弃认领的；
（二）经属地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确认，涉及重大传染疾病的；
（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立即处理的。
第十条  无人认领遗体火化后，自火化之日起骨灰保留3年。骨灰保留期满仍无人认领的，由殡葬服务机构通过生态环保安葬方式处理。
第十一条  对政策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无人认领遗体，由民政部门协调有关部门按相关政策处置。
第十二条  涉外、涉港澳台的特殊遗体，由民政部门协调公安、外事、侨办、台办等部门按有关政策处置。
第十三条  关于特殊遗体处置费用，按以下方式解决：
（一）在本市范围内发现的姓名不详、身份不明的遗体，经公告后仍无人认领的，其遗体处理的合理费用由当地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程序报旗县区人民政府同意后予以保障。
（二）对身份清楚，但相关责任人或单位（组织）逾期拒不缴纳遗体处置相关费用的，殡葬服务机构可通过诉讼渠道进行追缴。对人民法院判决后不主动履行缴费义务的责任人或单位，殡葬服务机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认定被执行人确无执行财产的，由人民法院作出终结执行裁定。由此产生的遗体相关处置费用，参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三）如上述特殊遗体在骨灰保留期内有家属、单位（组织）认领，遗体相关处置费用由认领者承担。
第十四条  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追究责任：
（一）应当由本部门（单位）处理而推诿不作为的；
（二）虚报、骗取遗体处置费用的；
（三）故意拖延处理，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旗县级以上”包括本级。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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